
 
 

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

對警察濫權的情況表示憂慮 
 

我們是一群關心香港社會發展的天主教徒，本著教會的訓導及社會公民的身分，

我們對香港的警權問題有以下立場和原則。 

 

近年來，香港警察多次以不同行動干預巿民的意見表達，如在 2001 年財富論壇

和 2005 年世貿會議期間，設置遠離會場的示威區，令反對者聲音不能直達會議

場所內；同時，警方亦多次使用胡椒噴霧，甚至是拳頭和警棍來對付和平請願人

士（2000 年 6 月 26 日，學聯及爭居權人士反對人大釋法；2005 年世貿會議期間

等），或以指壓方式，以阻止示威者繼續進行抗議。警方一而再的濫用權力，向

遊行集會人士使用暴力，更顯示出執法人員無視巿民的示威和集會權利，而且在

執法時離棄政治中立，不尊重基本法和國際人權公約所保障的基本公民權利。 

 

就利東街被拘留人士的個案而言，是次警方在拘留請願人士期間再次粗暴地行駛

其職權，要求被扣留人士脫光衣服和搜身，亦同樣沒有明顯和具說服力的理據，

以證明警方有必要作出類似搜查，而且按警方的程序手冊指出，有關的搜身行動

應以尊重市民的方式進行，並向被搜市民解釋清楚原因。然而按被拘留人士指

出，當日警方沒有作此解釋之餘，亦一次又一次的要求他們再次脫去衣服和進行

搜身。為何一個正常的全身搜查行動（無須脫衣）不足夠，而必須要進行一個脫

衣的搜身？為何一次不足夠，而必須進行三至四次？按過去多年警方鎮壓示威者

和「警、政」（警察和政治）一體化的經驗，此舉無疑是要向社會和請願人士施

壓，，讓勇於發聲的市民和團體卻步，窒礙公民社會和民間團體的發展。 

 

活潑的民間聲音，對現代社會是非常重要的。政府和財團基於本身的政治或經濟

利益，往往在政策制定和商業運作中，偏離公眾利益，尤其是非即時可見的、長

遠的集體利益（例如環境生態的保育），沒有政治經濟利益包伏的民間團體，正

好可以作出監察和平衡，提高政府和財團的問責性，更能符合巿民大眾的利益。

而警權是維持治安的權力，它是消極的、被動的，不應是主動的和積極的；這與

軍權一樣，不應先發制人，否則便成侵略。民主社會重視人權，法律賦予政府的

權力應受到許多的制衡，以免政府濫用權力而侵犯人權，而相對專權政府而言，

民主國家的政府「效率」可能較低。然而，民主與效率本來就是一個兩難問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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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以維持治安為藉口，以不斷澎漲警力，那就必然會戕害人權。 

 

一個社會的秩序和治安，主要是依賴軍隊和警察去維持，如果政府以捍衛國家安

全和維持社會秩序為名，藉以擴大警察權力，甚至是沒有界限的來維護當權者的

利益，幾是極權國家的統治方式，香港近年的情況亦正漸有此趨勢。回歸十年以

來，特區政府多次表示要向北京政權學習，相信以「穩定」就能「壓倒一切」，

讓警權一再膨脹，人們不無憂慮。比起鄰近國家和地區，香港市民的「自力救濟」

方式，是比較溫柔敦厚、和平、理性、有秩序，而且多次大型遊行請願活動均在

市民自發的情況下和平進行，秩序井然，備受國際社會稱許。香港政府要伸張其

公權力，根本不必採取強硬的方式，可是特區專權政府偏偏要使強。 

 

每當有大型活動進行，警方必然動用大量武力監視及驅趕示威人士，一再引起大

眾討論，公眾對警權過大多有質疑，而最重要的是，目前的警察監管機制基本上

是「零」，「自己人查自己人」的說法已經是老生常談，而警方亦「屢勸不聽」，

令人無奈。亦有不少有其他建議包括警政應分家，以減少公眾對警方在處理具爭

議性事情，如拘捕示威者時因涉及政治考慮的可能性。不過從警員的工作性質來

看，警政根本分不開的。故此，最重要的是，警方高層應確保有足夠及明確的指

令給下層警員，而這些指引需要高透明度，一方面讓市民大眾可辨別這指引是否

合乎國際人權標準，另方面公眾監察警方執法時有否違反指引。再者，決策層亦

應有足夠政治技巧去處理爭議性事件，更重要的，是要改善現有的監察制度。  

  

我們強烈要求香港政府修訂目前的警察條例，訂定由獨立人士成立的警察監管機

制，以有效地對警察濫權的投訴進行調查和作出有效的懲處。此外，我們亦要求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設立獨立委員會，調查利東街被拘留人士的投訴，類似委

員會能有效地處理被侵權者的投訴，在目前「無」機制，「無」監管的情況下，

期望能有效地阻止警察濫權，以保障小市民的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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